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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04609）

關於境外優先股和境內優先股轉股價格調整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6月21日的本公司2017年股
東周年大會、2018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和2018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會議」）
投票結果公告，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本公司2017年度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預案，以股本溢
價形成的資本公積向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A股股東和H股股東轉增股本，每10股轉增2
股（「轉增股本事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7日有關建議發行1,439,000,000美元4.95%非累積永續境外
優先股的公告、日期為2016年12月14日的新發行1,439,000,000美元4.95%非累積永續境外
優先股的公告。根據境外優先股強制轉股條款的相關規定，如果本公司通過送紅股或轉
增股本的方式向普通股股東發行已記入為繳足股本的H股，或者本公司發生任何其他情
形使本公司股份類別、數量及股東權益發生變化從而可能影響境外優先股股東的權益
時，強制轉股的轉股價格應當進行調整。

本次轉增股本事項引致境外優先股轉股價格按照下列公式進行調整：

P1* = P0*×N*/(N*+n*)

其中：P0*為調整前有效的強制轉股價格，P1*為調整後有效的強制轉股價格，N*為該次
H股普通股送紅股、轉增股本、增發新股或配股前本公司普通股總股本數，n*為該次H
股普通股送紅股、轉增股本、增發新股或配股的新增股份數量。經計算，調整後的強制
轉股價格為每股H股6.30港幣。

鑒於本次轉增股份預計於2018年7月27日派發給H股股東，根據境外優先股強制轉股條款
的相關規定，境外優先股轉股價格將於2018年7月27日起，由原來的每股H股7.56港幣調
整為每股H股6.30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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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公司擬發行的境內優先股的初始轉股價格為審議通過境內優先股發行方案的
董事會（即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日前20個交易日本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交易均價（即每股A股8.79元人民幣）。在本公司董事會通過本次境內優先股發行方
案之日起，當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轉增股本、低於市價增發新股或配股等情況（不
包括因本公司發行的帶有可轉為普通股條款的融資工具轉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公司股
份發生變化時，本公司將按上述情形出現的先後順序，調整轉股價格。

本次轉增股本事項引致境內優先股轉股價格按照下列公式進行調整：

P1 = P0×N/(N+n)

其中：P0為調整前有效的強制轉股價格，N為該次普通股派發股票股利、轉增股本、增
發新股或配股前本公司普通股總股本數，n為該次普通股派發股票股利、轉增股本、增
發新股或配股的新增股份數量，P1為調整後有效的強制轉股價格。

根據上述轉股價格調整公式，本公司擬發行的境內優先股轉股價格由原來的每股A股8.79
元人民幣調整為每股A股7.33元人民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洪崎

中國，北京
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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